
版號：186LYC05082025表121-1(112年度)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單項分配各縣市統計表
單位：%

綜合所得總額 所得淨額 應納稅額 基本所得額 基本所得額扣除
免稅額後之餘額 基本稅額 一般所得稅額 基本稅額與一般

所得稅額之差額

繳納基本稅額單位

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海外已繳納所得
稅可扣抵稅額

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
差額扣抵海外已繳納所得稅

可扣抵稅額後之餘額

縣市別

75.3379.1676.7876.7870.1273.9864.3560.6736.06臺 北 市 48.30 75.56

2.561.852.292.293.113.004.054.517.31高 雄 市 7.92 2.52

6.505.646.186.187.666.909.1610.0815.25臺 中 市 8.42 6.48

0.100.070.090.090.130.120.150.170.32基 隆 市 0.40 0.10

1.321.281.311.311.942.042.893.165.19臺 南 市 2.51 1.31

0.080.230.140.140.250.240.390.450.82嘉 義 市 0.00 0.08

0.812.451.431.431.580.811.171.292.39新 竹 市 0.76 0.81

6.914.365.945.947.546.328.639.5015.73新 北 市 8.86 6.89

0.610.330.500.500.580.350.450.510.99宜 蘭 縣 0.22 0.61

1.841.391.671.672.531.973.103.536.89桃 園 市 2.15 1.84

1.180.640.980.981.110.991.271.371.81新 竹 縣 15.49 1.06

0.130.100.120.120.220.160.300.350.76苗 栗 縣 0.41 0.13

0.370.700.490.490.530.790.800.780.74南 投 縣 0.13 0.37

1.051.231.121.121.391.471.982.132.75彰 化 縣 1.57 1.05

0.250.260.250.250.370.390.560.610.95雲 林 縣 0.00 0.25

0.140.080.120.120.190.130.210.250.55嘉 義 縣 2.45 0.12

0.130.110.120.120.240.170.300.360.86屏 東 縣 0.00 0.13

0.040.020.030.030.050.040.070.070.15花 蓮 縣 0.00 0.04

0.040.010.030.030.070.010.040.050.25臺 東 縣 0.42 0.04

0.010.010.010.010.020.010.020.030.06澎 湖 縣 0.00 0.01

0.190.010.120.120.120.010.020.040.15金 門 縣 0.00 0.19

0.430.070.290.290.250.110.090.080.04連 江 縣 0.00 0.43

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合    計 100.00 100.00

一、說明：繳納基本稅額單位，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